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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 

 

海府办〔2014〕208 号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
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海南省 

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 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省政府新修订的《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

值标准》和《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》转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： 

一、从 2014 年 7 月 3 日起，严格执行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

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4〕36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各区政府不得擅自调整征地补偿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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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地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包干经费在原定额 14 万

元/亩的基础上相应增加 5万元/亩，增加后的包干经费为 19万元/

亩。其中，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征收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

偿严格按《通知》标准执行，剩余资金作为工作经费由各区政府

进行统筹安排，用于解决土地纠纷、历史遗留问题等实际工作中

遇到的问题。 

三、在《通知》出台前已签征地协议，且书面承诺《通知》

出台后按新标准补偿的遗留问题，可由各区在征地工作经费中统

筹解决。 

四、原已拔给各区尚未使用完的包干费仍由各区政府统筹，

用于解决征地历史遗留问题。 

五、对于个别矛盾较大、遗留问题较多，需要超额追加补偿

的项目，按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上报市政府统筹解决。 

六、今后的征地工作必须由政府主导，严禁企业以各种名目

私下与农民签订征地、租地或安置等协议，变相提高征地价格。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4 年 10 月 13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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